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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恩  臨  堂  有  限  公  司  會  章  

 

 

公 司 組 織 大 綱  

 

(根據香港法例第 32章公司條例屬無股本的公眾擔保有限公司 ) 

 

 

1. 名稱   

 

 公司之名稱為：  

 

Amazing Grac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基督教恩臨堂有限公司  

(以後簡稱為本會) 

 

2. 註冊辦事處  : 

 

2.1 本會之註冊辦事處在香港。  

 

 

3. 宗旨  

 本會是為下列之各項宗旨而建立：  

 

3.1 為傳揚福音，領人歸主，敬拜神，培養信徒成長，有豐盛的生命實

踐聖經真理，榮神益人。  

 

3.2 為引導、推動、建立、建造、維持、改進、管理和監督或幫助推

動、建立、建造、維持、改進、管理或監督教會、聚會所和基督教

社會服務中心作為慈善用途。  

 

3.3 按照教會所定的規則，接納人成為會友並賦與他們適切的權利。  

 

3.4 為著能夠達到本會任何一項宗旨而購置、契讓或交換、租用或透過

其他方式獲取任何房地產和私人地產。建造、維持並修改任何住

宅、屋宇或工程為能夠或方便達到本會的各項宗旨。  

 

3.5 為促進本會宗旨，按照長執會認可之條款，出售、移交、過名、交

換或透過其他方式處理本會的任何土地、屋宇或其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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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為達至本會的各項宗旨，按照所定的某些條款和某類抵押品向外借

貸。  

 

3.7 為達至本會章內所提及之所有或任何一宗旨，收受捐款、奉獻，並

透過計劃或遺贈或贈送接受房地產和私人財產。  

 

3.8 為促進本會宗旨，為任何慈善組織或機構作其財產或基金之監守

人、受託人或管理人。  

 

3.9 為促進本會宗旨，將本會不急需之金錢以穩當及審慎的方式投資或

按當時之決定另作某種方式之處理。  

 

3.10 本會認為有利於促進基督教信仰而發行、印製、出版、分派和銷售

各種產品。  

 

3.11 籌款並設立慈善基金為要幫助對教育、宗教和慈善方面能夠作出任

何貢獻的人士或群體。  

 

3.12 向政府尋求和提出要求批賃任何土地、房地產或建築物作為本會之

用途以促進其宗旨，並為有利於達成本會之各項宗旨或任何一項宗

旨與政府、或任何執政者、最高統治者、地方政府或其他有權者雙

方達致任何安排而簽約，同時亦向政府或任何類同的執政者獲取本

會認為有用的任何權利、特殊權益和優惠並實踐、運用、遵守任何

此類之安排、權利、特殊權益和優惠。  

 

3.13 為促進本會宗旨，提取、開出、接受、批准、折減、執行和發出期

票、銀行本票、匯票、支票和其他票據或可轉換的文件。  

 

3.14 從事所有其他此類合法的事為著能易於或有利於達成上述任何一項

或全部宗旨。  

 

 

4. 資金和財產的運用   

 

4.1   本會的收入及財產，不論如何取得，只准純粹用以促進本組織大綱

所列明的宗旨。  

 

4.2   除下文第 4.4條及第 4.5條另有規定外，不得將本會任何部分的收入

及財產，直接或間接以股息、花紅或其他形式付給或移交本會的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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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長執會或本會管治團體任何成員 (除了受本會聘請的牧師和傳道人

以外 )，均不得被委任擔當本會任何受薪或支取費用的職位。除下

文第 4.5條的規定外，本會不得以金錢或金錢的等值，向長執會或

本會管治團體任何成員支付酬金或其他利益。  

 

4.4   本組織大綱的條文並不阻止本會出於真誠向屬下任何職員或傭工，

或不屬長執會或本會管治團體的任何成員，支付合理及恰當的酬

金，作為他們確實為本會提供服務的回報。  

 

4.5    本組織大綱的條文並不阻止本會出於真誠： - 

(a)  向長執會或本會管治團體任何成員支付他們所墊付的開支；  

 

(b)  向借出金錢予本會的任何成員或長執會或本會管治團體任何成

員支付利息，款額按年息率不超逾當其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

限公司所訂定的港元貸款最優惠利率加兩厘計算；  

 

(c)  向轉讓或出租物業予本會的任何成員或長執會或本會管治團體

任何成員支付合理及恰當的租金；  

 

(d)  以金錢或金錢的等值，向與本會成員或長執會或本會管治團體

成員有利益關係的法人團體 (純粹因為前者為該法人團體的成

員，並佔有該法人團體不超逾百分之一的資本或控制不超逾百

分之一的表決權 )支付酬金或其他利益。  

 

4.6    任何人均無須為其可能因按照上文第 4.4條或第 4.5條所獲得的適當

款項的任何利益而作出交代。  

 

4.7    無論如何，受薪長執會或本會管治團體之成員的數目必須少於長執   

會或本會管治團體會議的法定人數的半數；及當長執會或本會管治

團體會議討論關於受薪長執會或本會管治團體成員的聘任薪酬及福

利或相關事宜，該受薪長執會或本會管治團體成員必須避席及不能

就有關事宜投票。  

 

 

5. 有限債務  

 

5.1  會友的法律責任是有限的。  

 

5.2  本會每名會友均承諾於本會在其為會友期間或不再是會友之後一年

內一旦清盤時，分擔提供不超過十元所需款額予本會的資產，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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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償付本會在其仍為會友期間所訂約承擔的債項及債務，支付清盤

的費用、收費和開支，以及用於調整分擔人彼此之間的權利。  

 

 

6. 解散  

 

 當本會清盤或解散時，如清償一切債項及債務後，尚有財產剩餘

(「淨資產」 )，則該等淨資產不得付給或分配予本會的會友，而須

贈予或移交跟本會有相似宗旨的其他機構；而該等機構在禁止將收

入及財產分配予成員方面的規定，亦至少一如本組織大綱第 4條及

本條所列明的限制一般嚴格；此等機構將由本會的會友於本會解散

時或之前選定，如事前未有就此事作出決定，便由對有關事宜有司

法管轄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如不能按照上述條

文實行，便須按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法官的指示將淨資產用於

慈善用途。  

 

 

7. 財務  

 

 本會對所有收入和支出的款項及有關這些收入和支出的事情和本會

的財產，信貸及負債，必須有真實的帳目記載，這帳目按本會當時

所定下並實施的任何合理有關查閱時間和方式的規定，得公開給會

友們查閱。  

 

 本會的帳目和資產負債表的準確性須每年一次經一個或超過一個註

冊核數師查看和核實。  

 

 

8. 附表 7 

 公司條例附表 7中所列出之權力不適用於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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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恩 臨 堂 有 限 公 司 會 章  

 

 

公 司 組 織 細 則  

 

(根據香港法例第 32章公司條例屬無股本的公眾擔保有限公司 ) 
 

1. 定義   

 

在這些組織細則中，除非主題或上下文裡有不一致的情況出現，否則所列

出的字句有下列之定義：  

1.1.  ‘本會長執會 ’或 ‘長執會 ’是指本會的管理局。  

 

1.2.  ‘本會長執會的成員們 ’是指本會的董事們。  

 

1.3.  含單數的字眼亦須包括多數，反之亦然。  

 

1.4.  含男性的字眼亦須包括女性。  

 

 

2.  信仰  

 

2.1.  信新舊約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聖言，原初文本絕無謬誤。  

 

2.2.  信獨一永存三位一體的神－父、子、聖靈乃創造宇宙有形無形萬

物的主宰。  

 

2.3.  信主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子，有完全的神人兩性，為要拯救罪

人，並將神顯明出來，被神差遣從天降臨，因聖靈感孕，由童貞

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架而死，埋

葬，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升天，現坐在全能父神右邊，將來必從

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永無窮盡。  

 

2.4.  信聖靈從天父與聖子而來，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

自己，使一切信耶穌基督的人得重生成聖，受聖靈印記，並得恩

賜作主工。  

  

2.5.   信人原來是按神的形像而被造，後因悖逆神而墮落，以致身體及

靈魂皆受死亡的痛苦，人皆有罪性，使人與神隔絕，祇有藉神兒

子耶穌基督代贖之功勞，方能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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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信聖經教導我們有一魔鬼，牠是「墮落的天使長」牠與眾爪牙與

神為敵，引誘世人犯罪，但至終必滅亡。  

 

2.7.   信人得救承受永生是本乎恩，必須由個人相信接受在十字架上流

血贖罪的主耶穌基督始獲得。  

  

2.8.   信教會是一群被神呼召，並蒙揀選的信徒所組成的聖潔團體從世

俗中被分別出來，在世上作鹽，作光，共同作神的見證。  

 

2.9.   信主耶穌第二次榮耀降臨時，已死的信徒身體復活，未死的則改

變形像，得以進入榮耀裏，與三位一體真神永遠同在。  

  

 

3.   會友  

 

3.1.  會友資格 : 

凡年齡滿十八歲，決心信主耶穌基督，並接受本會信仰，經本會

受浸班之訓導，傳道及長執會之成員考問信德後認可者，接受浸

禮後即成為本會會友。  

凡屬其他教會會友，要加入本會者，必須願意接受本會基本信

仰，遵守會章，在本會聚會滿一年以上，並有所屬教會之推薦

信，經傳道及長執會按當時所定之手續審查接納後，方為本會會

友。  

 

3.2.  會友權利及義務  

3.2.1.  應遵守主道，盡力為主作見證。  

 

3.2.2.  應參加本會所舉辦之聚會，協助本會推行各項事工。  

 

3.2.3.  應出席會友大會，並享有投票權。（惟於週年大會前一年內，在       

 本會主日崇拜的出席率未滿百分之七十五者，即視作自動放棄其

投票權。）  

 

3.2.4.應按本份及能力奉獻予本會。  

 

3.3.  會友數目：  

本會要註冊的會友數目為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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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取消會友資格 : 

在下列情況下，會友資格可被取消 : 

3.4.1.  被法庭裁定有罪，長執會認為罪行嚴重，而須革除其會籍者。  

 

3.4.2.  本會會友，如有違背主道，玷辱主名之行為，屢經勸誡而不改

者，而又未能在長執會申述反對被革除其會籍之足夠理由，則由

長執會議決，取消其會籍。  

 

3.5.  取消會籍之議決案，須徵得長執會四份之三或以上之成員贊同方

能通過。  

 

3.6.  恢復會籍 : 

凡被取消會籍而欲重新恢復會籍者，須向長執會提出書面申請，

經長執會審核接納後，方可恢復其會籍。  

 

 

4. 組織及工作結構   

 

4.1.  教會架構  

4.1.1.  長執會  

教會必須有長執會。這長執會由教會當時的牧師，傳道，長老和

執事們組成。所有長執會的成員均為本會的董事。除了牧師或傳

道，所有董事均須是義務性質的。在長執會的成員中可以選出人

來當任長執會的主席，文書和財政。  

 

本會各部部長崗位須由執事承擔，包括差傳部、佈道部、栽培

部、事務部、崇拜部等 (以上各部會因應實際需要作出增減 )。  

 

4.1.2.  長執會主席  

主任傳道為長執會主席。在沒有主任傳道下，長執會主席由長執

會內成員互選產生；此職位應盡量由牧師或傳道或長老出任。  

 

4.1.3.  長執會的權力  

 長執會擁有最後的權力來管理本會，它可以推動在本會的公司組

織大綱第 3條內所有或任何一項宗旨。  

  

4.2.  會友大會  

4.2.1.  週年會友大會每年至少一次，由長執會主席報告會務、財政結

算，與一切更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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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會議法定人數不少於可投票會友總人數的三份二者方為合法。  

 

4.2.3.  週年會友大會均由長執會召集，並須於會前二十一日，以書面通

知每個會友出席，並列明議程。  

 

4.2.4.  臨時會友大會，須由長執會召集，並須於會前二十一日以書面通

知每個會友出席，並列明有關特別事宜。  

  

4.3.  長執會會議  

4.3.1.  每兩月一次，由主席在七日前以書面列明議程，通知長執會各成

員。  

 

4.3.2.  會議法定人數，不少於長執會的總人數三份二者方為有效。  

 

4.3.3.  臨時會議由長執會主席召集。  

 

 

5. 牧師、傳道、長老、執事  

 

5.1.  牧師  

5.1.1.  牧師可被按立或聘任。  

 

5.1.2.  按立資格：至少十年全職牧會，其中五年在本堂事奉。  

 

5.1.3.  按立程序：由牧師、傳道、長老、執事提名予長執會通過；通過

後向會友大會推薦及通過。會友大會通過後，成立按牧小組，    

組織按牧團；按牧團若通過，就籌辦按牧典禮。  

 

5.1.4.  聘任：須與本會信仰相同，並符合其職任之要求者，經長執會通

過後才聘任。  

 

5.2.  傳道  

5.2.1.  聘任：須與本會信仰相同，並符合其職任之要求者，經長執會通

過後才聘任。  

 

5.3.  長老  

5.3.1.  按教會需要而按立  

 

5.3.2.  按立資格：須符合聖經彼前 5： 1-4，提多 1： 5-9，提前 3： 1-13，

徒 6：3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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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按立程序：由牧師、傳道、長老、執事提名予長執會考慮，經審

查認可後，向會友公佈，讓會友考慮，於 28日內，若無書面反對

理由，即可按立為長老。  

 

 

5.3.4.  任期：基本至六十五歲，若身體情況許可，經長執會 通過可延

長，不超過七十歲。  

 

5.4.  執事  

5.4.1.  執事由每年一次選舉所產生。  

 

5.4.2.  執事資格：須符合聖經提前 3：1-13，徒 6：3的要求。  

 

5.4.3.  執事選舉：由牧師、傳道、長老、執事提名予長執會考慮，經審

查認可後，向會友公佈，讓會友考慮，於 28日內，若無書面反對

理由，即可召開會友大會，經選舉投票後，當選為執事。   

 

5.4.4.  執事任期：兩年為一屆，最多可連任兩屆（即最多三屆）。如執事 

 人數只有四位或以下時，可延長現有執事的任期。 

 

5.5.  辭退  

有以下任何一項不良情況，應加以勸勉、了解、鼓勵，經長執會

勸勉而不改者，長執會可將其職任暫停、革職、停止擘餅、革除

會籍等或輕或重的懲治。如懲治後不自行改善，應自動提出辭

呈。如拒絕提出辭呈者，長執會有權終止其職任。  

 

5.5.1.  不重視靈修生活  

5.5.2.  不重視擘餅記念主聚會  

5.5.3.  經常無故不參加教會祈禱會  

5.5.4.  不能作會友的榜樣  

5.5.5.  在金錢的奉獻上沒有盡力  

5.5.6.  與信徒交惡  

5.5.7.  不順服配搭  

5.5.8.  不順服本會路線信仰組織  

5.5.9.  不重視福音使命  

5.5.10.  衣飾不端正  

5.5.11.  有不正當的娛樂嗜好  

5.5.12.  生活有壞見證  

5.5.13.  品德上有可指責之處  

5.5.14.  與不信者通婚 (不包括信主前 )，或戀愛婚姻出現違反聖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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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行為  

 

5.5.15.  職業上有違反聖經真理的表現  

5.5.16.  過份關懷教外的事，以致未能履行教會內的職任  

5.5.17.  不敢公開承認主  

5.5.18.  長執會認為他有不適宜做牧師、傳道、長老、執事的表現  

 

5.6.  請假或請辭者，必須書面通知並與長執會交代。  

    

5.7.  復職程序須依照長執會所議定。  

 

 

6. 財務  

 

6.1.  本會經費來源均由信徒樂意奉獻。  

 

6.2.  本會財務管理，用統收統支制度，本會內所有之收支，均列於本

會總賬目中，並定時向會友公佈。  

 

6.3.  本會所有銀行存款戶口，提款時，均須由長執會指定之簽署人簽

署並加蓋本會印章方能生效。  

 

6.4.  每月應製備及公佈收支結算表及奉獻名單。  

 

6.5.  每年度之帳目，須經獨立之執業會計師審核。  

 

 

7. 修章  

 

本會會章如有未盡善之處，得由長執會修定，提案須以書面向會友公

佈，然後召開會友大會提出，並獲四份三出席會友贊成通過後始生

效。  

 

 

8. 印章  

 

8.1.  教會印章只許在長執會同意下方可使用。  

 

8.2.  每份須蓋上印章的文書，均須由長執會主席簽署，並由長執會為

此而委派的長執會成員加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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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解散  

 

9.1.  若本會要解散，須經長執會召開特別會友大會，並獲三份二出席

會友贊成通過。  

  

9.2.  本會的公司組織大綱第 6條有關本會清盤或解散的條文具有效力，

猶如重複載於本公司組織細則一樣，故須予遵守。  

 

 

10. 避免利益衝突  

 

10.1.  本會任何長執會成員如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在一項與本會訂立

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或建議的交易、安排或合約中有利害關

係，而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或建議的交易、安排或合約對本

會的事務來說是重大而該長執會成員的利害關係具相當分量，則

該長執會成員須向其他長執會成員申報其利 害關係的性質及範

圍。  

 

10.2.  長執會成員不可就其具有利害關係的任何交易、安排或合約、或

建議的交易、安排或合約表決，亦不得計入法定人數內；如該長

執會成員作出表決，則其票數不得被點算。  


